附件1:

关于划定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
区域的通告
（代拟稿）
为进一步减少非道路移动机械污染物排放，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改善我市空气质量，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市政府决定，在本市相关区域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现就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界定
（一）《非道路移动机械用柴油机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国Ⅰ、Ⅱ阶段）》（GB20891－2007）中国Ⅰ及以下排放标准（含2009年10月1日前生产的编码登记为X阶段）的非道路移动机械（以下简称国Ⅰ及以下标准机械）；
（二）《非道路移动机械用柴油机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国Ⅰ、Ⅱ阶段）》（GB20891－2007）中国Ⅱ及以下排放标准（含2009年10月1日至2016年3月31日期间生产的编码登记为X阶段）的非道路移动机械（以下简称国Ⅱ及以下标准机械）；
（三）不符合《非道路柴油移动机械排气烟度限值及测量方法》（GB36886－2018）中Ⅲ类限值标准的非道路移动机械（以下简称不符合Ⅲ类限值机械）。
二、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范围
本市禁用区划分为一类禁用区和二类禁用区。
（一）一类禁用区范围
海港区及秦皇岛开发区：山东堡路—西部快速路—兴凯湖路—102国道—北环路—东港路—港口医院合围以南区域（含秦皇岛港东、西港区)。
北戴河区：剑秋路—联峰北路—滨海大道(赤土山大桥)合围以南区域。
山海关区：石河路以东—关城北路（老102国道）以南—关城东路以西—228国道以北区域。
北戴河新区：宁海道机场快速路桥以南—宁海道以东—戴河大街戴河桥以西—戴河大街洋河桥以东—环海路以北区域。
抚宁区：滨河东路以东—宁海大道以北—环城东路以西—骊城大街以南城区区域。
昌黎县：以华夏为中心，五峰山路以西—华夏酒庄厂界北侧以南—华夏酒庄厂界西侧以东—韩愈大街以北区域；以昌黎一中为中心，仙台路以西—韩愈大街以南—西苑小区西侧以东—碣阳大街以北区域。
卢龙县：开六路以西—新102国道以北—花溪路以东—京哈高速以南合围区域。
青龙满族自治县：承秦高速以南—响水沟村路口以东—广茶山村青龙恒力玻璃纤维有限公司以西—高速连接线以北区域。
（二）二类禁用区范围
一类禁用区以外县区的城区建成区和施工工地、矿山、港口、机场、物流园区、铁路货场等重点场所。
三、管理要求
（一）自2026年7月1日起，本市所有区域禁止使用国Ⅰ及以下标准机械，一类禁用区禁止使用国Ⅱ及以下标准机械或不符合Ⅲ类限值机械；自2026年10月1日起，二类禁用区禁止使用国Ⅱ及以下标准机械或不符合Ⅲ类限值机械。
（二）鼓励使用电动或氢燃料电池非道路移动机械。
    （三）用于应急、抢险、农业生产等情形的非道路移动机械不受上述要求限制。
（四）各县区和各有关部门要做好相关政策宣传解读，确保政策执行有序有力、落地落实。
四、法律责任
对违反本通告规定的，由相关部门依法追究相关法律责任。
五、实施时间
[bookmark: _GoBack]本通告自2026年7月1日起实施，《秦皇岛市人民政府关于划定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区域的通告》（2024年3月29日发布实施）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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